
信息披露

2026/5/14

星期四

A07

Disclosure

A股代码：688428� � � � � � � � � A股简称：诺诚健华 公告编号：2026-016

港股代码：09969� � � � � � � � �港股简称：诺诚健华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ICP-054（ZB021）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创新药ICP-054（ZB021）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 现将

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ICP-054（ZB021）基本情况介绍

ICP-054（ZB021）是一款新型口服高效、高选择性IL-17AA/AF抑制剂，在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领域具有重大治

疗潜力。 它可高效阻断IL-17AA同源二聚体和IL-17AF异源二聚体的信号传导，进而抑制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

释放，发挥抗炎作用，同时能减少皮肤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殖及炎性细胞浸润，改善皮损，从而抑制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

病的发生。

临床前研究显示，ICP-054（ZB021）在体外、体内均显示强大的抗炎作用和良好的安全性，在体外研究中展现了高

效活性和优异的ADME（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特性，IL-17信号通路已在多种风湿及皮肤科适应症中展现出广泛的

应用价值。 目前，全球尚无口服IL-17抑制剂获批上市或处于后期开发阶段。 ICP-054（ZB021）的口服小分子特性，在用

药便利性、患者依从性以及临床可及性上，有潜力比目前已获批的生物制剂IL-17疗法更具优势。

2025年10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InnoCare� Pharma� Inc.与Zenas� BioPharma,� Inc.（以下简称“Zenas” ）签署授权

许可协议，公司将口服IL-17� AA/AF抑制剂ICP-054（ZB021）在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地区以外区域的独家开发、生产和

商业化权利授予Zenas。

二、关于ICP-054（ZB021）临床进展情况

当前，ICP-054（ZB021）已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公司和Zenas合作开展Ⅰ期临床试验的单剂量递增（SAD）研究和

多剂量递增（MAD）研究，旨在评估ICP-054（ZB021）在健康受试者中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 研究完成后，公司将推

进临床开发，实现在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上的概念验证。

ICP-054（ZB021）的临床前数据展现了良好的药理学和安全性特性，这些数据可以有力地支持Ⅰ期临床试验的开

展。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ICP-054（ZB021）能有效抑制IL-17� AA/AF信号通路，并展示抗炎活性。此外，在多种临床前

动物模型中 （包括非人灵长类动物），ICP-054 （ZB021） 都表现出优异的口服生物利用度。 所有这些数据均表明，

ICP-054（ZB021）可为IL-17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相关的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

三、风险提示

由于新药研发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研究到投产的周期长、环

节多，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公司将对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6-041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发现某微信公众号于2026年5月12日发表了

《搭上英伟达，A股光纤牛股年内涨超300%》的文章。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公众号文章说明如下：

1、康宁作为供应商，对外销售光纤预制棒（以下简称“光棒” ）产品。 公司向康宁采购光棒用于光

纤生产。 截至目前，海南康宁仅作为公司的光棒原材料供应商，采购规模有限，2023-2025年平均采购

数量187.25吨/年，不存在独家供货情形，也不存在其他合作关系。 公司未来将通过自产光棒的方式减

少外部采购占比。

2、上述公众号文章的标题及内容存在误导投资者判断的可能性，“搭上英伟达” 的表述不准确、

结论不成立。 公司与英伟达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92� � � � � � � �证券简称：电投水电 公告编号：2026-020号

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14,863,5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65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姚小彦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独立董事章朝晖、廖成林、王彭果、白俊光均列席了会议，公司副董事长粟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

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凌娟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副总经理汪波先生，总会计师黄樱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34,542 99.9893 323,060 0.0080 105,920 0.0027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41,042 99.9894 323,060 0.0080 99,420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报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41,042 99.9894 323,060 0.0080 99,420 0.002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ESG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45,142 99.9895 317,960 0.0079 100,420 0.002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73,642 99.9902 322,960 0.0080 66,920 0.0018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61,242 99.9899 319,060 0.0079 83,220 0.0022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16,576 99.9888 379,460 0.0094 67,486 0.001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8,956,612 99.8528 5,806,790 0.1446 100,120 0.0026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423,176 99.9890 372,660 0.0092 67,686 0.0018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317,942 99.9864 409,260 0.0101 136,320 0.0035

11、议案名称：关于追加审议公司2025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调整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5,967,904 99.8092 2,330,660 0.1852 69,820 0.005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373,242 99.9877 413,060 0.0102 77,220 0.0021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8,841,512 99.8500 5,941,190 0.1479 80,820 0.002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3,940,922,618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61,330,319 100.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220,705 96.9083 322,960 2.5610 66,920 0.5307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6,200,705 97.4419 95,860 1.5064 66,920 1.0517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020,000 96.3647 227,100 3.6353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

73,551,

024

99.4727 322,960 0.4367 66,920 0.0906

2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68,033,

994

92.0113 5,806,790 7.8532 100,120 0.1355

3

关于追加审议公司2025

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及调整2026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

议案

71,540,

424

96.7535 2,330,660 3.1520 69,820 0.09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1533307股、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016793893股及国

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持股398167938股，全部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君、傅嫱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安颐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47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5月1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300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6,155,535.3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1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第2次分红

注:《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次，若本基金份额净值连续10个工作日不低于1.15元，且第10个工作日的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大于零时，则本基金将以该日为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进行收益分配，但本基金两次收益分配基准日间的间隔不得低于30个工作日，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

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90%。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5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1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6年5月1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26年5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

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6年5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通

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

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

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南方国证交通运输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国证交通运输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国证交通运输行业ETF发起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988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11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国证交通运输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5月1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2,458,783.0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第5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国证交通运输行业ETF

发起联接A

南方国证交通运输行业ETF

发起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9886 019887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1.1343 1.1257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555,977.42 902,805.6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250 0.025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5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1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6年5月15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26年5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

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6年5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通

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

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

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南方润泽科技数据中心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4日

1、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南方润泽科技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南方润泽科技数据中心REIT

公募REITs代码 180901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5年7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润泽科技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 （单位：人

民币元）

4.5316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215,498,116.80

本次分红比例 99.9545%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215,400,000.00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公募REITs份额） 2.154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注：1、《南方润泽科技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

金每年至少进行收益分配一次。本基金应当将不低于90%的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次拟分

配金额为215,400,000.00元，占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的99.9545%。 截止基准日本基金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

算得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2、本基金场内扩位简称为南方润泽科技数据中心REIT。

3、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4、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在合并净利润基础上进行合理调整后的金额，在计算可供分配金额过程中，将合并净利润调整

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

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其中，将净利润调整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需加回以下调整项，包括折旧和摊销、

利息支出、所得税费用。 将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调整为可供分配金额可能涉及的调整项包括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不动产

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处置不动产项目资产取得的现金、金融资产相关调整、期初现金余额、当期购买不动产项目等资本性

支出、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等。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2025年7月18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期间可供分配收益金额为215,498,116.8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8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9日（场内） 2026年5月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21日（场内） 2026年5月20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3)、权益分派期间（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18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本基金于本收益分配公告披露当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上午十点

三十分复牌。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南方万国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4日

1、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南方万国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南方万国数据中心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60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5年7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万国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 （单位：

元）

3.0291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额 （单

位：元）

92,058,481.99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

元）

82,852,633.80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1.15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注：1、《南方万国数据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

年至少进行收益分配一次。本基金应当将不低于90%的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次拟分配金

额为92,000,000.00元，占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的99.9365%。 截止基准日本基金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得应

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2、本基金场内扩位简称为南方万国数据中心REIT。

3、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4、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在合并净利润基础上进行合理调整后的金额，在计算可供分配金额过程中，将合并净利润调整

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

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其中，将净利润调整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需加回以下调整项，包括折旧和摊销、

利息支出、所得税费用。 将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调整为可供分配金额可能涉及的调整项包括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不动产

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处置不动产项目资产取得的现金、金融资产相关调整、期初现金余额、当期购买不动产项目等资本性

支出、偿还借款本金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等。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2025年7月18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期间可供分配

金额为92,058,481.99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8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9日（场内） 2026年5月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22日（场内） 2026年5月20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本次向场内、场外基金份额派发的现金红利于2026年5月20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本次场外基金份额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6年5月20日，场内基金份额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6年5月22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3)、权益分派期间（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18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30172-00013号

致：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6年

5月13日（星期三）召开。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 ）受公司委托，指派叶兰昌律

师、罗晋航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快意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的通知》” ）；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

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

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

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对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26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2.�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股东会的

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20日，股权登记日与本次会议召开

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方

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160号快意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告知的时

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工作人

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9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3,

744,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54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3,299,50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224%。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44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8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223,744,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544%。

（二）公司全体董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

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律所现场见

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

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由股东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

投票结果。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0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5%；反对128,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4%；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5287%；反对12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89%；弃权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046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598,0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47%；反对1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641%；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7.1541%；反对1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35%；弃权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71.7998%；反对1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27.6805%；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519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7.0416%；反对1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510%；弃权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4%。

关联股东罗爱文、罗爱明、叶锐新、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598,6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143,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640%；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7.2891%；反对14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160%；弃权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9%。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75.8002%；反对1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23.6448%；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555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5737%；反对1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514%；弃权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9%。

关联股东罗爱文、罗爱明、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046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8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158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708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708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2,6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3%；反对1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7%；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4387%；反对1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64%；弃权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9%。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议

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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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160号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爱文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8人，代表股份223,744,008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66.454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23,299,5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322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44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20%。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44,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13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90人，代表股44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20%。

2、公司董事以现场出席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程卫安先生、叶锐新先生线上参加本次会

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叶兰昌律师、罗晋航律师出席见证了本

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5%；反对128,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5287%；反对12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8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46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5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598,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7%；反对143,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1541%；反对1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835%；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7998%；反对143,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680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0416%；反对14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3510%；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74%。

回避情况：罗爱文、罗爱明、叶锐新、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598,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14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2891%；反对1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16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49%。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8002%；反对127,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4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55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5737%；反对12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51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49%。

回避情况：罗爱文、罗爱明、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46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5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7%；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158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5%。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708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708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2,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3%；反对129,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4387%；反对1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0664%；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49%。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叶兰昌、罗晋航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线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上海静安区

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决定撤销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根据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

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号）相关要求，公司将妥善处理上海静

安区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资产， 结清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

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活动（相关证券业务全部由上海长宁区江苏路证券营

业部承接），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上述营业部所在地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